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 秀 成 果 登 记 表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	序号
	姓名
	题目
	类别
	指导教师姓名
	初评
	复评
	评选年份
	评选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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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1.指导教师姓名：只填写需要证书的教师。
      2.初评：由单位填写，按照一等奖30%比例评选。
      3.复评：由县（市）区科研机构填写，按照一等奖30%比例评选。
      4.评选年份：国家级要标明是2022年6月或2022年12月，市级要标明2022年3月、2022年6月、2022年9月或2022年12月。
